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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4/2021_2022__E4_B8_9C_

E8_8E_9E07_E5_B9_c67_214315.htm 为方便考生，提高工作效

率，从2006年12月起广东省自学考试实行网上申请毕业登记

，考生可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网址

：www.stegd.edu.cn ）自行办理申请毕业登记。现将2007年上

半年办理自学考试申请毕业登记和毕业初审的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一、申请毕业的基本条件 考生必须完成参加专业考试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和考核且成绩合格，才能办理申请

毕业登记。 二、网上申请毕业登记的方法 1、考生通过登录

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自行办理申请毕业登记工作。考生

凭准考证号和在电子摄像或预报名时设置的密码登录广东省

自学考试管理系统。忘记密码的考生可自行在网上输入准考

证号和身份证号设置新密码一次。第二次忘记密码须凭身份

证和准考证到东莞市考办设置新密码。 2、确认信息 考生须

在办理毕业登记前上网确认（或更正）下列信息： （1）可

用“基本信息维护”功能自行更改籍贯、民族、最后学历、

职业、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数据。 （2）本次申请毕业的

考生，如果需要对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年月等数据

进行更正，必须在必须在5月1日前（周六、周日休息）到东

莞市教育局考试中心1办理变更手续，要提供自学考试准考证

、身份证的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使用别名，还必须提供公安

部门的证明材料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待考办审核后办理

申请毕业登记。 （3）需要对成绩进行更正的考生，必须携

带《课程合格证书》的原件及其复印件、申请书到市招考办



提出更正申请和审核确认。 （4）凡在上半年申请毕业并且

需办理转、免考手续的考生，必须在5月1日前已办妥转考、

免考手续；逾期办理的，推迟到下一期毕业。按规定用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等级考试免考自学考试相关课程的，

必须在申请毕业前提前办理免考手续。（转、免考手续逢星

期二或星期四可到东莞市教育局二楼考试中心1室办理，地址

：莞城东正路52号） 3、考生个人上网申请毕业登记的时间

：6月15日？？19日 详细的操作说明请登录到广东省自学考试

管理系统主页面查看。在网上成功办理申请毕业登记后，使

用激光打印机用80g/m2或以上的A4复印纸打印双面《毕业生

登记表》，一式二份。《毕业生登记表》的“考生在单位的

思想和工作表现”栏由考生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毕业初审办理时间和地点 1、时间：6月15日20日（上午

：8时30分11时30分，下午2时30分5时） 2、地点：东莞市广

播电视大学（莞城运河东157号即旧莞城二中）。考生可乘坐

东莞市公共汽车7路、11路、12路、21路、22路、24路、32路

、L5路车，在东莞市经贸中心站下车后，步行3分钟可到达东

莞市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初审时间：6月1520日，地点：东莞

市广播电视大学。 四、毕业初审程序 审核交费交材料。 1、

审核 考生到东莞市广播电视大学办理初审必须携带以下材料

： （1）《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 （2）《准考证》、《

身份证》的原件及其复印件（两证复印在同一张A4 纸上）。 

（3）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还应提供专（本）科毕业证书和

《毕业证书鉴定证明》的原件、复印件：① 持广东省自学考

试委员会颁发的专（本）科毕业证书者，只需提供专（本）

科毕业证书原件并上交其复印件；②持其他教育机构（含普



通高校、成人高校和外省的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

书，必须提前一个月持毕业证原件到广东省教育厅毕业生就

业指导中心学历鉴定部进行学历鉴定。（地址：广州市东风

东路723号，电话：020？37626990、37627335、37626878，收

费标准：广东省教育机构颁发的证书专科70元/证，外省教育

机构颁发的证书140元/证。） 所有复印件应用A4 复印纸。 2

、交费 凭毕业初审“回执”交费，38元/人（其中审定费30元

，证书封面8元） 3、交材料 凭交费发票和毕业初审“回执”

上交以下材料： （1）考生所在单位已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的《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不能交复印件）。 （2）市

考办已验核并盖章的《准考证》、《身份证》复印件。 （3

）若申请本科毕业的，还须上交市考办已验核并盖章的专（

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毕业证书鉴定证明》复印件或广

东省自考委颁发的专（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 请考生注意

：（1）市招考办只是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考生是否

符合毕业条件由省考办负责审核批复。（2）如不按要求上交

《毕业生登记表》和相关材料而造成延误申请毕业的，一律

推迟到下一期办理。（3）申请毕业的审核结果一般在登记4

个半月后发短信通知。 （4）考生申请毕业后，如急需开具

学历证明，可先复印《毕业生登记表》留存。东莞市教育局

考试中心


